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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 1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選任程序說明書 

壹、國民法官法規定 

一、選任期日前 

（一）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地方法院之通

知，自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具有第 12 條第 1 項資格者，以隨

機抽選方式選出地方法院所需人數之「備選國民法官」，造具

「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第 17條） 

（二）地方法院設置之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經審查後，造具「備選

國民法官複選名冊」（第 18 條、第 19 條）。並以書面通知名

冊內之各備選國民法官（第 20 條）。 

（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於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前，法院應自

「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以隨機抽選方式選出該案所需

人數之「候選國民法官」，並為必要之調查，審核有無不具第

12 條第 1 項所定資格，或有第 13 條至第 15 條所定情形而應

予除名（第 21條） 。 

（四）選任期日 30 日前，法院以書面（檢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

要說明書」、「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通知「候選國民法官」

於選任期日到庭。「候選國民法官」應據實填載「候選國民法

官調查表」，並於選任期日 10 日前送交法院，由法院再為必

要之調查，對於不具第 12 條第 1 項所定積極資格者、或有第

13 條至第 15 條所定消極資格者、或有第 16 條所定情形經其

陳明拒絕被選任者，應予除名並通知毋庸到庭，並統計回收之

調查表結果（第 22 條）。 

（五）法院應於國民法官選任期日 2 日前，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

官名冊」，送交檢察官、辯護人。且為進行「國民法官」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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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應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之「調查表」，提供檢察官

及辯護人檢閱（第 23 條）。 

二、選任期日 

（一）國民法官選任期日應通知檢察官、辯護人到庭；非經檢察官、

辯護人到庭，不得進行。被告於選任期日得不到庭；法院認為

不適當者，亦得禁止或限制被告在場。且國民法官選任程序，

不公開之。（第 24 條、第 25 條第 1 項） 

（二）選任方式：    

 先篩後抽（第 29條） 

1. 由法院依第 26條之規定，依職權或檢察官、辯護人的聲

請，對到庭的候選國民法官進行詢問，目的為判斷有無第

27條第 1項或第 2項規定應裁定不選任事由。 

2. 所謂「應裁定不選任事由」，是指不具第 12條第 1項所

定的積極資格，或有第 13條至第 15條所定的消極資格，

或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程序中為虛偽陳述或拒絕陳述，或

候選國民法官有第 16條第 1項所定事由，而表示拒絕擔

任國民法官等情形。 

3. 法院在詢問後，於判斷有應裁定不選任事由時，應依職權

或檢察官、辯護人之聲請，為不選任裁定。 

4. 檢察官、辯護人得依第 28條規定，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

選任特定候選國民法官，最多各自不得超過 4人。 

5. 最後由法院從未受不選任裁定的候選國民法官中，抽選出

6名國民法官及所需人數的備位國民法官。 

 先抽後篩（第 30條） 

1. 先從到庭全體候選國民法官當中抽出一定人數，並編定序

號（例如：抽出 20人，依序編定為 1至 20號）。 

2. 法院視具體情形，對前述已抽出之候選國民法官之全體、

部分或個別進行詢問，目的在判斷有無第 27條第 1項或



3 
 

第 2項規定應裁定不選任事由。 

3. 所謂「應裁定不選任事由」，是指不具第 12條第 1項所

定的積極資格，或有第 13條至第 15條所定的消極資格，

或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程序中為虛偽陳述或拒絕陳述，或

候選國民法官有第 16條第 1項所定事由，而表示拒絕擔

任國民法官等情形。 

4. 法院在詢問後，於判斷有應裁定不選任事由時，應依職權

或檢察官、辯護人之聲請，為不選任裁定。 

5. 檢察官、辯護人得依第 28條規定，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

選任特定候選國民法官，最多各自不得超過 4人。 

6. 經抽出且未受裁定不選任者，依序號順次定為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至足額為止。 

 

附圖： 

 

 

 

 

全體詢問 

個別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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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案本院辦理情形 

 一、本院於民國 109 年 10 月 8 日 14 時 30 分，在本院 5 樓會議室

以電腦抽選方式，從高雄市政府提供本院符合第 12 條（年滿

23 歲，設籍居住 4 個月以上）之居民及向本院自願報名擔任備

選國民法官之名冊中，抽選 80 位候選國民法官，並據以製作

候選國民法官名冊。 

  二、本院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起寄發候選國民法官選任期日通知

書，同時檢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候選國民法

官調查表」、「授權同意書」及相關文宣資料，並請候選國民法

官於 109 年 11 月 2 日前將調查表、授權同意書寄回本院。 

  三、本院於 109 年 11 月 2 日起陸續回收上開「候選國民法官調查

表」，查核製作統計列出應予除名者，通知無庸到庭。 

  四、本院於 109 年 11 月 22 日前，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

交檢察官、辯護人，並提供「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複本供檢

察官、辯護人檢閱。另於選任當日提供「候選國民法官到庭調

查表（含檢辯問卷）」複本供檢察官、辯護人檢閱。 

  五、選任人數： 

      依第 2 條規定，適用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選任國民法官全程

參與審判、中間討論及終局評議。且依第 82 條規定，於終局

評議時，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

事項共同討論、表決。本次審判程序需選任 6 名國民法官與 3

名法官組成合議庭，且另選任 2 名備位國民法官。 

  六、選任方式 

      本日將依準備程序終結前經法官三人合議結果，原則以「先篩

後抽」（第 29 條）的流程進行選任。如當天到場候選國民法

官人數超過 30 人甚多，則改採「先抽後篩」的流程進行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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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第 1 次先抽選 20 人，若仍不足額，再於第 2 次抽選適當

名額。上開程序均詳如前述壹之二、（二）。 

    ※選任程序的目的，是為了選出能在本案公正、中立參與審判的

國民法官，另外檢察官、辯護人可能會因為各自的訴訟策略聲

請排除特定人，如果被裁定不選任時，並非因為各位能力有何

不足之處，亦請各位諒解。 

 

參、本案選任期日流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9年度第 1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選任國民法官期日流程表 

109年 11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分至 17時 30分 

時間/ 

地點 
程      序 進   行   事   項 

08：00 
｜ 

08：30 

本院一樓刑事

大法庭報到台 

候選國民法官報到 

1. 現場前置作業程序。 

2. 整理到場之候選國民法官資料。 

 

08：30 
｜ 

09：00 

本院一樓 

刑事大法庭 

候選國民法官填寫

「候選國民法官到

庭調查表(含檢辯問

卷)」 

1. 由本院主持法官向到場候選國民法官說明

本案起訴事實、所涉罪名及被害人身分（目

的：使候選國民法官確認自己與本案有無

利害關係、有無不能公平審判之虞），並督

導工作人員安排調查表填寫及回收。 

2. 候選國民法官填寫「候選國民法官到庭調

查表(含檢辯問卷)」（確認有無積極、消極

資格、得拒絕被選任者，能否全程參與等

事項）。 

3. 提供填寫後之「候選國民法官到庭調查表

（含檢辯問卷）」複本予檢辯審閱，選任程

序後應予收回。 

09：00 

｜ 

12：00 

詢問候選國民法官 

1. 本次選任程序未禁止或限制被告在場（惟

被告陳明不到場）。 

2. 對全部候選國民法官「先篩後抽」，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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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 一般性問題對全體候選國民法官詢問後 ，

再進行個別詢問（逐一詢問，不分組） 。如

當天到場人數超過 30人甚多，則改 採「先

抽後篩」，第 1 次先抽 20 人詢問， 如仍不

足選出，再抽適當人數詢問。 

3. 法院依職權詢問候選國民法官，再由檢辯

聲請直接詢問，問題應著重在有無不得擔

任國民法官，以及有無不能公平審判之虞

等情形。 

4. 個別詢問時，由主持法官於刑事大法庭介

紹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13：30 

｜ 

15：30 

全體詢問：本

院一樓刑事大

法庭。 

個別詢問：本

院 一 樓 評 議

室。 

15：30 

｜ 

15：50 

本院一樓 

評議室 

選任國民法官 

1. 由法院依職權或檢辯雙方之聲請，為附  

理由之不選任裁定。 

2. 由檢辯雙方不附理由交互聲請不選任特 

定候選國民法官（各自不得超過 4人）， 並

由法院為不選任之裁定。 

3. 原則「先篩後抽」：法院自未受不選任裁定

之候選國民法官中，隨機抽選 6 位國民法

官及 2位備位國民法官。 

4. 例外「先抽後篩」：經隨機抽出且未受裁定

不選任者，依序號順次定為 6位國民法官、

2位備位國民法官。 

16：00 

｜ 

16：10 

本院一樓 

刑事大法庭 

宣誓 

1. 宣示選任結果。 

2. 國民法官進行宣誓。 

16：10 

｜ 

17：30 

本院一樓 

評議室 

審前說明 

審判長及法官說明： 

1. 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 

2.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

違背義務之處罰。 

3. 刑事審判基本原則。 

4. 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 

5. 審判期日預估所需之時間。 

6. 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如到場人數逾 30人甚多而採「先抽後篩」，且第一輪(抽 20人)即足額選任，則

選任程序預計於 12：50終結(12：35第一輪個別詢問結束、12：35-12：45拒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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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及法院裁定不選任、12：45-12：50宣布選任結果)，中午休息，14:30於刑

事大法庭進行國民法官（含備位）宣誓，14:40分至 16:40進行審前說明。 

 

肆、本案選任流程圖 

 

 

 

選任期日完成

報到之候選國

民法官。 
 個別詢問 

全體詢問完畢後，由

法院視情況依職權或

依聲請，按第 27 條，

為不選任之裁定。 

檢察官、辯護人依

第 28 條，向法院聲

請為不附理由之不

選任裁定。 

原則「先篩後抽」：未受不選任裁定之候選國民

法官，依電腦抽選先後順序，第 1 至 6 位為本

案國民法官，第 7、8 位則為本案備位國民法官。 

例外「先抽後篩」：經抽出且未受裁定不選任者，

依序號順次定為國民法官（第 1 至 6 位）、備位

國民法官（第 7、8 位）。 

原則採「先篩後

抽」方式，例外

採「先抽後篩」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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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9年度第 1次國民法官 

模擬法庭候選國民法官到庭調查表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_______號 

（填完請交工作人員） 

國民法官法通過後，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載於本調查表者，

得處以新台幣 6萬元以下罰鍰。 

一、先前回傳之調查表中所記載的事項是否有變更的情形? 

    □  有。變更事項，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無 

二、本次模擬法庭參與成員： 

（一）合議庭 

  審判長法官：林書慧法官 

  陪 席 法官：方百正法官 

  受 命 法官：陳力揚法官 

（二）公訴檢察官：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李文和檢察官 

                         姚崇略檢察官 

（三）被    告  王志明 

      選任辯護人  謝國允律師 

           陳欣怡律師 

   書  記  官  本院書記官許弘杰 

      通    譯   本院同仁 

      法    警  本院同仁 

      證      人   張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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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人   劉福好 

三、起訴事實： 

王志明與張國強是朋友，王志明經常到張國強在高雄市林園區頂

厝路 138 巷 28 號的住處與張國強一起喝酒。王志明長年喝酒已

經有酗酒的情形，而產生酒癮，曾經因為喝酒後與朋友吵架打人，

所以可以預見自己可能有在喝酒後跟人發生口角爭執或打架等

失控行為，應該避免再喝酒。但王志明竟然基於縱使喝酒後殺害

他人也沒關係的犯意，在民國 108 年 12 月 9 日下午 4 點多開

始，在張國強的住處，跟張國強以及一名真實年籍姓名不詳綽號

「伯仔」的成年男子一起喝米酒，喝到下午 6 點多的時候，「伯

仔」就先離開沒有再回到張國強的住處。王志明與張國強繼續喝

酒，當天晚上 7 點多王志明已經因為喝酒而陷入到「酩酊狀態」

以及「酒精性失憶」的情形，而沒有知覺作用跟判斷能力，精神

狀況已經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已經達到了不能辨識

自己的行為違法或欠缺依照自己的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的程度，

在隔天（108 年 12 月 10 日）凌晨 3 點 4 分前的某個時點，王

志明先在上開住處側門毆打張國強，後來又在後方辦公桌猛力毆

擊張國強的頭部、胸部及腹部，導致張國強臉部紅腫，以致兩眼

難以張開、左耳、左眼眶之上下、左上唇外、上下唇之內面多處

裂傷、右下巴擦挫傷、前額、左顳部挫傷、右側胸壁大片挫傷，

心前區、左胸壁乳上方、左胸側壁下方挫傷、左膝、兩前臂、兩

上臂擦挫傷、下背部條形擦傷、兩眼出血、左 2 至 7 及右 2 至

6 肋骨骨折等傷害，因而倒地不起死亡。後來王志明因為喝醉睡

著了，在凌晨醒來以後，發現自己左眉、雙手（左手肘、手指）、

雙腳（右腳底、左膝蓋）、腹部等處受傷，就在同日凌晨 3 點多，

到附近超商買了泡麵及 3M 膠帶以後，又再回到張國強住處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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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繼續睡覺，但並沒有發現張國強已經死亡。後來在凌晨 4 點 50

分左右，張國強的哥哥張國富到張國強的家裡找張國強，只有看

到王志明在一樓沙發上睡覺，就把王志明叫醒詢問張國強在哪裡，

王志明說張國強在一樓客廳辦公桌後面睡覺，張國富過去查看，

發現張國強已經死亡（身體呈現僵硬狀態），馬上報警，經警到

場處理而查獲上情。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 15 條規定，下列人員不得被選為本案之國民法

官。您本人有無下列（一）至（七）的情形，沒有請勾選沒有，

有請勾選是哪一款情形： 

★有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請勾選）： 

□ 沒有下列各款情形。 

□ 有下列第     款情形，請說明： 

□ 不確定，請說明理由： 

（一）現在是或曾經是被告王志明或被害人張國強的配偶、八親

等以內的血親、五親等以內的姻親或家長、家屬。 

（二）與被告王志明或被害人張國強訂有婚約。 

（三）現在或曾經是被告王志明或被害人張國強的法定代理人。

（如父親、母親） 

（四）現在或曾經與被告王志明或被害人張國強同住在一個地方；

或是現在或曾經為被告王志明或被害人張國強所僱用。 

（五）現在是或曾經是被告王志明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或曾

經是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 

（六）現在是或曾經是這個案件的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告發人、

證人、或鑑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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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曾經參與本案的偵查或審理。 

五、為判斷國民法官法第 15 條第 9 款之規定，請教您： 

  （一）、 您是否有下列情形之一： 

★有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請勾選）： 

□ 沒有下列各款情形。 

□ 有下列第       款情形，請說明具體的內容： 

□ 不確定，請說明理由： 

□  1、您現在或過去與本案之法官、檢察官或辯護人、候選國民法

官、預定調查證人有特別關係（例如：配偶、八親等內之血

親、五親等內之姻親、家長、家屬、訂有婚約、交情或有恩怨

等）。 

□  2、您本身或家屬等身邊之人曾遭遇與本案相同之被害經驗。 

□  3、您曾透過媒體報導等知悉本案。 

□  4、您本身或家屬曾為刑事犯罪之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例如：

曾為被害人、被告，或曾幫忙蒐集辯護資料協助進行訴訟等

情形）。 

□  5、您會因為自身或被告、被害人、證人、檢察官、辯護人的性

別、族群背景、宗教信仰、職業、國籍而影響本案的判斷。 

 （二）、承前，如果有上面（1）至（5）的情形之一，您是否還是可

以依照本案審判程序中顯現的證據，公正進行判斷？ 

     □  可以   /  □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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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民法官法第 16 條規定，候選國民法官如果有下列情形，得向

法院表示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您是否有下列理由，且拒絕被

選任為本案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被選任事由（請

勾選） 

簡述事實 

（年齡及期間之計算，均以候選國民法官通知

書送達之日為準。） 

□ 1.年滿七十歲以上。 

□ 2.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 

□ 3.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 

□ 4.有重大疾病、傷害、生理或心理因素致執

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

難。 

□ 5.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有嚴重

影響其身心健康之虞。 

□ 6.因看護、養育親屬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 7.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受顯著破

壞，有處理為生活重建事務之必要時。 

□ 8.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之重大需要致

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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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曾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未滿五年。 

□ 10.除前款情形外，曾為候選國民法官經通知

到庭未滿一年。 

 □ 無得拒絕被選任事由 

七、109 年 11 月 25 日全日、10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將分別進行本

案審理程序、終局評議（含宣判），並隨後於 26 日下午舉辦座

談會，您是否可以全程參與？ 

□ 可。 

□ 否。理由：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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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候選國民法官詢問事項問卷 
候選國民法官編號：_______號 

（填完請交工作人員） 

各位候選國民法官，您好！為期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期日能順利進行，

以下由檢察官、辯護人雙方提出，由本院整理與本案案情相關詢問事

項所擬問卷，請您撥空「據實」填寫（國民法官法通過後，明知為不

實事項而填載於本調查表者，得處以新台幣 6 萬元以下罰鍰）。問卷

統計結果將以編號顯示，不會揭露任何個人資料，謝謝您的配合！ 

★、本問卷問題選項，不限單選或複選。 

1. 當您身處在團體之中，在意見形成或討論過程中，您的意見係屬於

少數意見，您的做法為何？ 

  □  您會勇於把真正的想法、理由提出來討論，表達意見。 

  □  您會順從大多數人的意見。 

  □  其他做法。請說明： 

2.是否曾為刑案之當事人、鑑定人或證人？ 

  □  是，我曾為刑案之__________ 

  □  否。 

3.您是否有家人或朋友為刑案之當事人、公設辯護人、鑑定人或證

人？ 

  □  是，我的__________曾為刑案之__________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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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從事法律相關業務？（如：法官、檢察

官、律師、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或法務助理等） 

  □  是，我的__________從事__________工作 

  □  否。 

5.在您擔任國民法官參與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您主要會依據什麼

來判斷本案犯罪事實？ 

 □  會參考新聞媒體、網路社群媒體對於案件的報導，因為其所

報導的內容是可以相信的。 

  □  不會參考新聞媒體、網路社群媒體對於案件的報導，因為其

所報導的內容，經事後驗證或搜尋公開資料（例如司法院網

站公布之判決全文），是不可以完全相信的。 

 □  沒有參與本案的人或網路社群網站（例如臉書）討論的多數

意見。 

  □  檢察官、律師提出之證據及法院對於法律的解釋。 

 □  個人的喜好判斷。 

6.您認為刑罰的目的是什麼？ 

 □  處罰被告，要被告付出代價，以牙還牙。 

  □  教育矯正被告，讓被告可以再次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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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您的印象或認知，您認為下列描述何者符合現在我國檢察官

的角色？ 

  □  檢察官是公益的代表人，依法偵查，有足夠證據才會起訴。 

  □  檢察官都會仇視被告，不相信被告抗辯就起訴被告。 

  □  檢察官常常成為政治打手。 

  □  檢察官會為了取得有利的訴訟結果，而扭曲事實真相。 

  □  檢察官用脅迫或其他不法方式對待被告，是問案的常態。 

8.依您的印象或認知，您認為下列描述何者符合現在我國律師的

角色？ 

  □  辯護律師不會為了取得有利的訴訟結果，而扭曲事實真

相。 

  □  辯護律師思考的角度，不論好壞，都是站在被告的立場。  

9.如果一個人被檢察官起訴了，您的想法及認知： 

  □  這個人十之八九是有罪的。 

  □ 是否有罪，應以「法院就被告有罪的認定，必須所憑的證

據達到通常一般人都不會有懷疑而確信被告有罪」，為

定罪標準。  

  □  在刑事案件中，被告需要律師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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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認為法官、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哪一位會在公平正義的

基礎上執行職務？ 

   □  法官   □檢察官   □被告辯護人   □以上皆非 

   □  以上皆是 

11.您是否同意，除非可以真的回到犯罪當時的現場，否則不可

能排除案件中所有的疑點？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2.別人內心真正在想什麼很難知道？ 

   □  非常同意 

   □  勉強同意。請說明： 

   □  不同意  

13.您是否相信一個人對他人就算沒有深仇大恨也可能殺害他人？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4.您是否認為一個人會犯罪雖然自己要負責，但主要還是跟

家庭、社會、經濟因素有關，刑事被告某種程度來說也可以算是

被害人？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5.您是否認為被告可能捏造或誇張自己的身世、經歷或精神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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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得法院輕判的結果？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6.您認為被告在審判過程中是否可以說謊？ 

   □  可以。避免受到嚴厲處罰，無可厚非。 

   □  不可以。 

   □   視情況而定。理由：__________ 

17.被告被檢察官起訴，但是被告從頭到尾都否認犯罪行為，您

認為： 

   □  被告否認犯行是很常見的，而且被告還沒有經法院判決有

罪，可能是無辜的。 

   □  被告始終都否認的態度很惡劣，完全沒有看到被告有反省

的表示。 

18.如果您認為被告有罪，您會因為被告的家庭經濟問題或是被

告有父母子女要扶養而認為應該要判輕一點的刑度？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9.您是否同意，被告如果跟被害人或家屬達成和解並表達

悔意，被害人或其家屬應該原諒被告，而且應該給被告判輕一

點的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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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您是否認為法院的判決量刑都比一般社會大眾的期待較輕？ 

   □   是。 

   □   否。 

21.您或您家人或朋友是否曾經遭受暴力犯罪？ 

   □  是。情形：  

   □  否。 

22.針對暴力犯罪，您是否認為無論什麼情況都應該要嚴厲

處罰？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3.同樣是暴力犯罪，被告與被害人的關係，一種是被告與被害

人互相熟識，一種是完全的陌生人，是否應該對被告為不同程

度的處罰？ 

   □  是。理由： 

   □  否。 

24.您是否有喝酒的習慣？ 

  □  不喝酒  □ 與家人朋友聚會才喝  □  偶爾一個人喝

酒   □  經常一個人喝酒  □已經有酗酒習慣或酒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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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您是否有喝醉酒的經驗？ 

   □  是，請簡要說明喝醉的情形：__________ 

   □  否。 

26.您是否看過或曾經與喝醉酒的人有互動的經驗？ 

   □  是，請簡要說明互動經驗：__________ 

   □  否。 

27.您是否有家人或朋友有酗酒習慣或酒癮？ 

   □  是，請簡要說明您如何對待該家人或朋友：__________ 

   □  否。 

28.您認為有酗酒習慣或酒癮的人，是否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 

   □  是。 

   □  否。 

29.自己曾經喝醉到不省人事不知道自己喝醉後發生什麼事？ 

  □  有。 

  □  沒有。 

  □  其他。請說明：  

30.曾經親眼看過親友喝醉到不省人事不知道喝醉後發生什麼事？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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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 

  □  其他。請說明：  

31.如果一個人有酗酒習慣或酒癮，有時候在喝醉後可能會做不好

的事（例如找人吵架或打架），您是否同意這個人應該自制少喝酒，

否則如果又在喝醉後做錯事，那他就應該要為他做的錯事負責任？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